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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环境保护厅

关于印发《城镇污水处理和城市黑臭水体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按照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河北省生态环境大排查大整治实施方案》（〔2018〕-49）要求，经省政府同意，现将《城镇污水处理和城市黑臭水体整治专项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联系人及电话：何  萍  0311-87807902

              曹申平  0311-87901425

    附件：城镇污水处理和城市黑臭水体整治专项行动方案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环境保护厅

                               2018年10月29日

附件

城镇污水处理和城市黑臭水体整治

专项行动方案

为落实《河北省生态环境大排查大整治实施方案》有关要求，进一步加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和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确保城市水环境整治效果，制定本方案。

一、行动范围

对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县城（含县级市）建成区内的黑臭水体进行专项排查整改。

二、排查内容

县级以上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运营情况，重点督查厂区进水和出水水质达标情况，在线监测设备正常运行情况，“全国城镇污水处理管理系统”如实填报情况；小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情况和运行情况。对县级城市在“全国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监管平台”中填报已完成整治的黑臭水体进行效果评估，查看整治工程实施情况和制度落实情况。

三、整改要求

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由属地认真梳理、分类，举一反三做好各项问题整改工作。

    （一）加强对上游排污企业的监督管理

各地环保主管部门和排水主管部门要共同承担起对上游排污企业的监管职责，建立工作联席制度，形成工作合力，确保污水处理厂运行安全，实现污染物减排效果。两部门要依照《水污染防治法》和《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严格落实排污许可和排水许可制度，共同对上游排污企业进行排查，加强对排污单位排水行为的监督检查，依法对超过《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向污水处理设施排污的单位或个人进行处罚，并责令限期整改，整改到位前禁止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放污水。（责任单位：省环保厅、省住建厅）

（二）强化对污水处理运营单位的监督管理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污水处理设施运营单位的行业监管，建立以污染物削减情况为主的考核体系，结合《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定期对其运营情况进行考核，对在线监控设备正常运行情况和“全国城镇污水处理信息管理系统”填报情况进行核查。各部门在执法中对污水处理厂出水超标问题要根据进水参数区别对待；对于污水处理厂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超标的，排水和环保主管部门要加强监管，要求限期整改。对确因进水水质和水量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出水水质超标的，环保和排水主管部门要依法从轻或减免对其处理（处罚）。（责任单位：省住建厅、省环保厅）

（三）加快推进小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小城镇污水处理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督促各单位认真履行职责，加快实施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加快建设进度，尽快完善重点镇污水处理设施。到2019年，所有重点镇具备污水处理能力。污水处理设施已建成但未配套管网的，要抓紧建设污水配套管网，并实行雨污分流，尽快实现减排效果；污水处理设施未完成的，要加快建设进度，同时启动配套管网建设，确保厂网同时投运。配套管网建设优先采用雨污分流制。（责任单位：省住建厅）

（四）严格落实黑臭水体控源截污工程

各地在黑臭水体整治过程中，要确保控源截污等基础性工程落实到位。地方水利、环保和排水主管部门要加强联动，共同对水体两侧入河排污口进行再排查，建立排口信息台账，明确排污口分类及其监管部门，按照取缔非法、合并减少、规范化建设等分类提出治理措施，明确完成时限。同时，按照职责分工，重点加强对水体两侧市场、餐饮、洗车店等排污单位的监督管理，加大对违法排污行为的执法力度。（责任单位：省环保厅、省水利厅、省住建厅）

（五）加强黑臭水体的内源治理

水利部门要科学实施河道清淤疏浚，在底泥污染调查评估的基础上，妥善对底泥进行处理处置，严禁清淤底泥沿岸随意堆放。清淤底泥属于危险废物的，须交由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安全处置，防止二次污染。定期清理黑臭水体漂浮物及沿岸积存垃圾，及时清除季节性落叶、水面漂浮物，严厉查处垃圾倾倒行为。（责任单位：省水利厅、省环保厅、省住建厅）

    四、时间安排

属地排查阶段：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各地排水主管部门会同环保部门和水利部门组织排查工作，排查包括但不仅限于上述内容。对于排查中发现的问题要逐一列出问题清单报本级人民政府，同时报设区市主管部门。设区市核实、整理后于10月31日前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环保厅和省水利厅。

整改落实阶段：各县（市、区）要认真对照问题，拉条挂账，认真整改，逐一销号。对于短期内可解决的问题，要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到位；对于需长期解决的问题，需给出具体理由，并设定整改完成时限，由市级主管部门定期督办。各设区市于12月15日前将本市工作总结（含整改完成情况）报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环保厅和省水利厅。省级将从问题清单中抽出有代表性的问题，组织各市进行交叉互查，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问题整改情况进行验收。

巩固提升阶段：自2019年1月1日起，各地主管部门要逐步完善各项工作管理制度，认真落实排水许可、排污许可、污水处理收费等各项制度，加强对污水处理厂上游排水户和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监督管理，确保污水处理厂运行安全。完善黑臭水体日常维护各项制度，明确水体维护单位和资金来源，建立健全以水质为主的考核体系，加强日常巡查力度，保证水体整治成效。

    五、保障措施

（一）提高重视程度。省委、省政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的态度坚决、立场鲜明。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做到思想和行动与省委、省政府保持高度一致，深刻认识和把握生态环境的重大意义，将《河北省生态环境大排查大整治实施方案》和本次专项行动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二）落实主体责任。市、县人民政府对本区域城镇污水处理和城市黑臭水体排查整治工作负总责，要积极组织推进各项相关工作。排水主管部门、环保部门和水利部门要按照责任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同时加强部门间协调联动，形成工作合力，统筹推进城镇污水处理和城市黑臭水体专项行动高效有序开展。

（三）加强监督管理。各市排水主管部门、环保部门和水利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进一步加强对所辖县（市）的督促、指导力度，对各地排查情况进行核实，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问题，有关工作开展情况每半月向省厅报告。各设区市主管部门要对所有县城（县级市）黑臭水体整治完成情况进行现场核实，对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情况进行抽查核实，现场核实情况在工作总结中一并汇报。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18年10月29日印发    

















